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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上海市田林路

１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董

事冯冠平先生在外出差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长邵礼群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 会议出席董事人数及召开会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８

日届满。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３

名。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并通过提名委员会审议，陈燕生先生、李柏龄先生、葛永彬先生、邵礼群先

生、黄峰先生、冯冠平先生、李志君先生、倪子泓先生、金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候选人，上述候选

人中陈燕生先生、李柏龄先生、葛永彬先生为独立董事的候选人。 第九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附后。

公司提名委员会及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查，认为上述九名候选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上述人员作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整

（二）会议地点：上海好望角大饭店五楼周鸣厅（上海市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

（三）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陈燕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李柏龄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葛永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４

）选举邵礼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黄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冯冠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７

）选举李志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８

）选举倪子泓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９

）选举金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李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肖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公司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出席会议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书、法人股

东账户和持股凭证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

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以发出地邮戳为准。

４

、出席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七）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新公路

１００１

号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盼、陈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９９００６５１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９９７８６０８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８０１

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附一：第九届董事侯候选人简历

陈燕生 男

１９５０

年生 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曾任航空工业部

６３４

所技术员、工程师、室副主任、室

主任；轻工业部科技司工程师、副处长；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秘书长；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长。现任中国照

明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李柏龄 男

１９５４

年生 大学学历 教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华大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主任会计师；上海白猫（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

任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财务融资部总监、上海国际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浦东路桥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葛永彬 男

１９６６

年生 研究生学历。 曾任美国洛杉矶

Ｔｏｎｍｅｉ Ｉｎｔ

’

ｌ Ｉｎｃ．

总裁；江苏南通三银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现任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律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邵礼群 男

１９５２

年生 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亚明灯泡厂副厂长、党委书记；上海亚

明灯泡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副总裁、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黄峰 男

１９５７

年生，硕士研究生 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总师办主任、厂办主任、副厂

长、厂长，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厂厂长，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广电

（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现任上海仪电控股

（集团）公司总裁助理、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飞

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冯冠平 男

１９４６

年生 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任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深圳清华大学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深圳清

华大学研究院院长。 现任深圳力合天使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李志君 男

１９６１

年生 本科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飞利浦亚明照明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开发

部经理，飞利浦照明开发部经理（负责亚太地区），上海亚明灯泡厂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总经理，上海飞乐

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

理、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技术总监。

倪子泓 男

１９５５

年生 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电视一厂副厂长，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建伍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支书记，上海广电三井物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国内营业部长，上海乐金广电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支书记，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总监。

金新 男

１９６３

年生 硕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研究室党支部书记、 主任、所

长，上海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经理、上海稀土材料中心主任、上海高泰稀贵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投资管理二部副总经理、股权管理部综合事务总经理、

战略企划部副总经理、制造业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管理总监。

附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作为本人（或本公司）全权代表，出席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

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本人（或本公司）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本人（或本公司）持有上海

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 股。

有效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授权人：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２

、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陈燕生、李柏龄、葛永彬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

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

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被提名人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

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１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燕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燕生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葛永彬，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葛永彬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柏龄，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上海飞乐音响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

影响本人担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

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

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柏龄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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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上海

市田林路

１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认真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的任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８

日届满，监事会同意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进

行换届，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

职工监事

１

名。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提名，李军先生、肖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届时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职工代表选举，顾文女士作为职工监事进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

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附：第九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李军 男

１９６５

年生 硕士学位 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船舶工业公司财务审计处科员、副处长、发展部

副处长，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董秘，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计

划财务部总经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裁助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华鑫期货董事长。现任上海

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肖敏 女

１９７６

年生 研究生学历 高级会计师 审计师。 曾任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财务部经理助理，上海广电住金微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上海松下等离子显示器有限公司副总

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现任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顾文 女

１９７２

年生 硕士学位 政工师。 曾任上海光学仪器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上海仪电控股（集

团）公司团委组织部副部长、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上海飞乐

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工监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及行权股份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８４．０２

万股，行权人员

９６

人；

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７６４４０

股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公司董事苏严、董事兼副总经理祝永华、董事兼总经理助理王善金；高

管李博、胡功允、蔡民达、余建中、陈其茂、徐春敏、王飙、张美等

１１

人本次行权所获得的合计

２９６．１

万股股份按相关规

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其余

８５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的

５８７．９２

万股股份，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按行权后数量的

３０％

锁定三年，其余

７０％

无锁定期。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前

１０

名股东未发生

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９６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８４．０２

万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

）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现将

９６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有关情况暨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批准。

２

、股票期权的授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向

１１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７２５

万份股票期权，其他

１５０

万份期权

为预留股票期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 同意将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

１０

名激励对象，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具体情况

日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原因

期权数量

（

万份

）

行权价格

（

元

）

激励对象

人数

期权数量

（

万份

）

行权价格

（

元

）

激励对象

人数

２０１０－５－２６ １８７５ １４．０２ １１３ ２７９３ ９．２８ １１１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公积金转增方案

为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５

股

，

行权价格调

整为

９．２８

元

，

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８１２．５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２５

万份

。

２

名激励对象离职

，

拟授予的

１９．５

万份期权被取消

，

股票期权总数

调整为

２７９３

万份

。

２０１１－３－２６ ２７９３ ９．２８ １１１ ２６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６

５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

１４７

万份

。

股票期权总数

调整为

２６４６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２５

万份

。

２０１１－５－２７ ２６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６ ３１７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公积金转增方案

为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２

股

，

行权价格调

整为

７．６５

元

，

其中预留部分行权价格

调整为

１４．５１

元

。

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１７５．２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７０

万

份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董事会将预留

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给

１０

名激励对

象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

１１６

人

。

２０１２－２－１７ ３１７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 ２０４０．４８ ７．６５ １１１

报告期内

，５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

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１６２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度为公司股票期权第一

个行权期

。

由于第一个行权期公司

的业绩没有达到行权条件

，

因此第

一期股票期权

９７２．７２

万份作废

。

公司

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２０４０．４８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３４

万份

，

预留部分

行权价格为

１４．５１

元

。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２０４０．４８ ７．６５ １１１ ２０３１．１２ ７．５５ １１０

１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

９．３６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因此行权价

格由

７．６５

元调整为

７．５５

元

，

其中预留

部 分 行 权 价 格 由

１４．５１

元 调 整 为

１４．４１

元

。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条件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条件

。

３、

根据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

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根据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规定

，

激励

对象考核均合格

。

４、

华海药业各行权期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根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５．４０％，

符

合条件

。

５、

净利润指标

：

第二个行权期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较期权授予日前

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根据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１６４，３８７，３９５．１３

元

，

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４０，７９５，８６７．０７

元

。

根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为

２１４，０８８，７６１．８５

元

，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为

２２９２９９３８０．１９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较期权授予日

前一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

公司经审计的净利

润增长

５２．０６％（

不低于

３０％），

符合条件

。

２

、公司监事会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３

、激励对象与前次公告名单一致性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

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并披露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公告中披露的符合行权条件的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中有

９６

名激励对象申请本次行权。其中，本次申请行权的激励对象潘招军由

于新一代身份证换证过程中将其名字改成了泮招供，因此两个名字均指同一人。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情况说明 单位：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可行权数

量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１

苏严 董事

１８．９ １８．９ ０

２

祝永华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３

王善金 董事兼总经理助理

２５．２ ２５．２ ０

４

李博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５

胡功允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６

蔡民达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７

余建中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８

陈其茂 副总经理

２８．３５ ２８．３５ ０

９

徐春敏 副总经理

２５．２ ２５．２ ０

１０

王飙 副总经理

２５．２ ２５．２ ０

１１

张 美 财务总监

１５．７５ １５．７５ ０

１２

孟 铮 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

１８．９ １３．２３ ５．６７

１３

尹学长 公司

ＥＨＳ

总监助理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１４

王玲长 汛桥分厂安环部经理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１５

王天君 保安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１６

章仁国 采购总监兼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１７

李小奎 采购部副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１８

李巧霞 制剂研发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１９

彭俊清 制剂研发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０

童增元 综合贸易部经理兼客户服务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２１

蒋敏贵 综合贸易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２

邵玲强 综合贸易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３

余 瑛 公司大客户合作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４

梁立君 市场开发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２５

张华东 规范市场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６

邓明歌 企业文化管理部副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２７

杜忠干 人力资源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２８

周 勇 信息和保密管理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９

王才炳 汛桥分厂仓库管理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０

黄想亮 公司研发项目部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１

王 鹏 公司研发项目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２

向 科 公司研发项目部经理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３３

颜峰峰 公司原料药中试技术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３４

卢志放 副厂长兼工程一部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３５

王贡芳 工程二部经理兼计量室主任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６

周 虎 川南一分厂厂长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３７

何灵敏 华南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８

芦启锋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３９

王瑞锦 川南一分厂能管部兼生产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４０

黄文锋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副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４１

叶 春 原料药质量研究总监助理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４２

王金朝 原料药质量研究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３

林丽红 原料药注册总监兼研究院院长助理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４４

刘燕峰 原料药注册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４５

金 婧 制剂化验室副主任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６

汤 军 制剂分厂工程

、

设备总监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４７

郭建平 制剂工程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８

徐银根 制剂工程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９

许丕杰

制剂分厂生产总监助理兼制剂制造部

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０

刘晓鸣

制剂分厂技术总监助理兼制剂技术部

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１

滕哲翊 制剂分厂

１００

亿片项目生产筹建组组长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５２

王红莲 制剂项目管理总监助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３

夏 莉 制剂注册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５４

陶 娟 制剂分厂质量管理总监助理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５

陈宝珍 原料药汛桥分厂质量管理总监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５６

赵筱虹 汛桥分厂质量管理部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５７

朱 艳 原料药汛桥分厂分析总监助理兼主任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８

何 斌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９

孟艳华 汛桥分厂常务副厂长

（

主持工作

）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６０

吴大振 制剂车间

Ⅳ

车间主任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６１

林满文 原料药中试总监助理兼

Ⅳ

车间主任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６２

孙德泽 汛桥分厂生产辅助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３

朱立坚 汛桥分厂机电仪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４

孙得元 汛桥分厂

Ⅲ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５

杨 斌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副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６

陈建文 汛桥分厂安环部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７

单学军 汛桥分厂

ⅩⅣ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８

徐招杰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２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９

胡玲萍 审计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７０

金 敏 证券事务代表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７１

金永君 川南二分厂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７２

吴兴波 川南一分厂厂长助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７３

金 辉 华南公司总经理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７４

龚欠林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７５

翁震宇 川南一分厂仓库主任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７６

邵绍良 川南一分厂厂长助理兼工程部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７７

涂国良 汛桥分厂副厂长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７８

泮招供 川南二分厂生产技术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７９

王友虎

川南一分厂生产部副经理兼一车间主

任

５．８ ４．０６ １．７４

８０

李 明 川南一分厂生产部经理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１

葛菊彩 川南一分厂总监助理兼质管部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８２

应卫达

川南一分厂工程部副经理兼机电修车

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３

任如平 川南一分厂动力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４

朱 挺 川南一分厂

１１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５

黄 龙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６

周雪金 川南一分厂

１０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７

侯伟胜 川南一分厂

１７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８

侯辉君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９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９

潘朝智 川南一分厂

８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９０

林良通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９１

周助宽 华南公司总经理助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９２

杨 凯 川南一分厂生产技术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９３

卓先林 华南公司质量管理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９４

范卫星 川南二分厂副厂长

１１．３４ ７．９３８ ３．４０２

９５

周才宗 华海制药设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９６

竺 伟 上海奥博公司副总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总计

８８４．０２ ７０７．６４４ １７６．３７６

［注］：泮招供原名潘招军，两者系同一人。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董事苏严、董事兼副总经理祝永华、董事兼总经理

助理王善金；高管李博、胡功允、蔡民达、余建中、陈其茂、徐春敏、王飙、张美等

１１

人本次行权所获得的合计

２９６．１

万股股份

按相关规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其余

８５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的

５８７．９２

万股股份，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按行权

后数量的

３０％

锁定三年，其余

７０％

无锁定期。

３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公司

９６

名股权激励对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前向行权资金专项账户足额缴纳了

６６

，

７４３

，

５１０

元行权资金。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意见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祝永华、李博等

９６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人民币捌佰捌拾肆万零贰佰元整（

￥８

，

８４０

，

２００．００

）。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９６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８４．０２

万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６

、说明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募集资金

６６

，

７４３

，

５１０

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均

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相关调整程序、调整方法、调整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公司章程》及《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 公司可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行权申请后，向证券交易所

提出行权申请，并办理本次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０ ０ １，７６３，７６０ １，７６３，７６０ ０．３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８，６０７，２８５ １００％ ７，０７６，４４０ ５４５，６８３，７２５ ９９．６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３８，６０７，２８５ １００％ ８，８４０，２００ ５４７，４４７，４８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调整及第二期行权相关

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行权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３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６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办公地址由广州市天河区柯木朗高唐工业区高

普路

３８

号变更为广州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３３

号。

邮政编码变更为：

５１０６６３

投资者咨询电话变更为：

０２０－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投资者咨询传真变更为：

０２０－６６８１８８８１

其他联系信息保持不变，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清市城东街道小额贷款公司主

发起人入围资格预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公司参与乐清市城东街道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入围资

格竞标。根据评审结果，本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本次评审结果尚需温州市

金融办审查确认并公示。 本公司能否顺利中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号：

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从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南岭集团”）获悉，南岭集团原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９００

万股，其中包括原质押股份

３４５０

万股和质

押期间公司权益分派送红股

３４５０

万股，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南岭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１７９７０．０２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６７．９７％

；共有质押股份

４３６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５％

。 此次解除质押

的

６９００

万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１０％

。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的通知， 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３

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３

，

８００

，

１１８

股，平均价格为

１０．０６

元

／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６７％

。 本次

增持前，伟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７３

，

８６３

，

４０５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

２８．５２％

；本次增持后，伟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７７

，

６６３

，

５２３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９．９８７％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持有股票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接公司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置业”）通知：

海航置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将其原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的无限售条件的部分流通

Ａ

股

６６３９．８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９％

）股票

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海航置业仍有

１１３０９．４

万股股份质押在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８％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单笔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及公司资金使用计划，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使用了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到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按承诺一次性归还了上述款项，并已将

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为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提供了支持，同时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０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扩大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信息披露的覆盖面，公司决定增加《中国证券报》为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自今日起，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双良转债”回售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发布了“双良转债”（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０９

）回售公告，并分别于

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

日在上述媒体报刊刊登了“双良转债”回售提示性公告。 “双良转债”回售申报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

“双良转债”回售申报期内，“双良转债”合计回售

２０５

，

８２０

张，转债回售金额为

２１

，

１９９

，

４６０

元。 本公司

已根据回售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帐户，按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本次回售没有对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